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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36     证券简称：风华高科   公告编号：2022-41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协议转让广东风华芯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风华高

科”）根据聚焦主业战略发展规划并结合实际经营情况，公司拟以协议

转让方式，将所持广东风华芯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风华芯

电”） 99.87695%股权以 26,881.93 万元转让给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星光电”）。 

2.截至目前，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晟集团”） 

持有公司股份263,690,1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2.79%，为公司第

一大股东。广晟集团为国星光电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国星光电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 

3.公司于 2022年 8月 12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 2022

年第六次会议，会议以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

协议转让广东风华芯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

董事黎锦坤、唐毅依法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

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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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亦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 

1.企业简介 

名称：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华宝南路18号 

法定代表人：王佳 

注册资本：618,477,169.00 元 

成立日期：1981年8月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01935264036 

经营范围：制造、销售光电半导体器件，光电显示器件，LED显示屏，

交通信号灯，光电半导体照明灯具灯饰，半导体集成电路，光电模组，

电子调谐器，其他电子部件、组件，信息技术设备类产品；承接光电显

示工程、光电照明工程；光电工程技术开发、咨询、服务与项目投资；

经营本企业自产机电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

研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未规定许可的，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  

2.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2021年 12 月 31 日（审计） 2022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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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627,734.56 602,532.66 

负债总额 253,251.12 225,944.86 

净资产总额 374,483.44 376,587.80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5,924.46 -1,377.70 

 2021年度（审计） 2022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80,634.74 72,204.96 

净利润 20,258.21 2,104.72 

      3. 截至目前，国星光电经营情况正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交易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1.企业简介 

名称：广东风华芯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725451562J 

法定住所及经营场所：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南翔二路 10号 

法定代表人：付振晓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0年 10月 20日 

经营范围：生产：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产品及其配件；销售：电

子产品及通讯设备，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产品及其配套件；经营本企

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原辅材料、仪器仪

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按［2001］粤外经贸发登字第 066 号文经营）；

自有物业出租。 

2.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2021年 12 月 31 日（审计） 2022年 2月 28 日（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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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28,623.32 26,023.32 

负债总额 9,958.16 7,260.81 

净资产总额 18,665.16 18,762.51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126.78 155.79 

 2021年度（审计） 2022年 1-2 月（审计） 

营业收入 28,535.02 3,132.82 

净利润 3,178.91 97.35 

3.截至目前，公司持有风华芯电的股权比例为 99.87695%，风华芯电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经核实，风华芯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一）交易方案 

公司以协议转让方式将所持风华芯电 99.87695%股份转让给国星光

电，交易金额为 26,881.93万元。 

（二）资产评估情况 

1.评估单位：中联国际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2.评估基准日：2022年2月28日 

3.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收益法。 

4.评估结论：考虑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之间的适用性，

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风华芯电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评估结论如下： 

资产总计：账面值为26,023.32万元，评估值为33,291.57万元，评

估增值7,268.25万元，增值率27.93%；负债总计：账面值为7,260.81万

元，评估值为6,376.52万元，评估减值884.29万元，减值率12.18 %；所

有者权益：账面值为18,762.51万元，评估值为26,915.05万元，评估增

值8,152.54万元，增值率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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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价格 

经协商，交易双方同意以上述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为依据，风华芯

电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26,915.05 万元，公司转让所持风华芯电

99.87695%股份对应的转让价格为 26,881.93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定价遵循平等自愿的合作原则，以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为

依据，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拟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转让方）：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企业：广东风华芯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主要内容 

1.转让标的：甲方所持有的标的企业 99.87695%股份。 

2.资产评估：本次股份转让评估基准日为 2022 年 2 月 28 日，根据

各方共同委托或认可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标的企业经评估

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26,915.05 万元，各方一致同意认可该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 

3.股份转让价格：各方一致同意，按上述经评估备案的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作为股份转让的定价依据。甲方关于本次股份转让按总估值

26,915.05万元，99.87695%股权对应转让价格为人民币26,881.93万元。 

4.转让价款的支付：协议签订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支付股份转让价款

的 20%；完成股份转让手续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支付股份转让价款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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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股份转让手续后一年内支付转让价款的 50%。 

5.损益处理 

标的企业资产评估基准日的次日至股份转让手续完成之日（含，交

割日）的期间（交割期）内，除维持标的企业正常运转需求之外，标的

企业不得新增债权或债务、新增担保事项或发生与标的企业无关的成本

费用，且企业经营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包括但不限于法律法规、政策

对于企业经营的限制、存在重大不利影响的诉讼或仲裁），净资产未发生

严重减损（净资产减少 10%以上即为严重减损）。 

     过渡期损益处理，自交易基准日（资产评估基准日）到股份转让手

续完成之日（含）的期间内产生的损益由本次股份转让后的标的企业承

担和享有。 

6.债权债务处理：标的企业的债权债务由本次股份转让后的标的企业

享有和承担。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本次转让所持风华芯电股权，主要系结合聚焦主业战略发展

规划需求，进一步集中优势资源做优做强做大被动电子元件主业。本次

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时

将对公司损益产生积极影响，具体影响金额需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

的数据为准。 

2.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为风华芯电提供担保且其不存在非经营性

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本次交易完成后，风华芯电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2年1-6月份，公司与国星光电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44.8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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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审计），主要为公司向国星光电销售货物。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协议转让广东风华芯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聚焦主业发展战略规划,交易双方遵

循了自愿、平等、公开、公正的原则,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我们同意将转让广东风华芯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协议转让广东风华芯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股权主要系基于强化产业整合、聚焦主业发展战略，有利于集中优

势资源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大被动元件主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事项

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议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九、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22年第六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九届监事会 2022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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